
山东省交通运输厅
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鲁交水运〔2024〕3号

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转发《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

关于延续实施〈港口收费计费

办法〉的公告》的通知

各市交通运输局、发展改革委：

现将《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延续实施〈港口收费

计费办法〉的公告》（交水规〔2024〕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按

照以下要求，结合各自实际，认真抓好组织实施。

一、请各地认真贯彻落实，积极组织宣传。相关部门要按照

各自法定职责加强对港口经营人、引航机构等单位的指导、监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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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价格监督检查，依法查处企业各类违法违规收费行为，切实

保护各方合法权益。

二、各引航站、港口经营人、港口理货业务经营人、船舶港

口服务经营人要落实港口收费目录清单和公示制度。收费目录清

单应载明本单位所有收费的名称、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，清晰完

整表述作业环节，不得在标价之外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。

三、各相关经营人不得采取不正当手段，排挤竞争对手，限

制或者妨碍公平竞争，不得歧视具有同等条件的服务对象，不得

以任何手段强迫他人接受其提供的港口服务，或只收费不服务、

多收费少服务。

附件：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延续实施《港口收费

计费办法》的公告

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4 年 5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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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

国家发展改革委

交水规(2024J 4号

文件

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千

延续实施（港口收费计费办法）的公告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、发展改革委：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政

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》《港口经营管理规定》等，为保

持稳定的港口经营服务性收费水平，持续规范港口经营服务性收

费，保障行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，经交通运输部、国家发展改革

委研究决定，《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修订印发（港口收

费计费办法〉的通知》（交水规(2019J 2号）有效期届满后继续施

行，现予以公告。
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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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危险货物定义、港口设施保安费、引航（移泊）费、拖轮费

等相关内容按《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（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

定〉的决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23 年第 8 号）、《交通运输部国家发

展改革委关于减并港口收费等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交水发(2022]2

号）执行。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，中国船东协会、中国港口协会、中国船

舶代理及无船承运人协会、中国引航协会、中国理货协会，交通

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、珠江航务管理局，交通运输部办公厅、

政策研究室、法制司、财务审计司、海事局。

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2024年4月7日印发

l恩豁胧滕曹隧赎医阳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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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港口集团。

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2024 年 5月 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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